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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年 5月 21日，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鲁北化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12]11 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2012]3 号《市场禁入决定书》。公司曾于 2009 年 6 月接到中国证监会济南

稽查局《立案调查通知书》（编号：济调查通字 0905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反

证券法律法规对公司立案调查（详见公司临时公告临 2009-011），目前该案已调查、

审理终结。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违法事实 

一）、2007年定期报告、临时报告信息披露违法 

(一)重大关联交易未予及时披露 

2007 年度，鲁北化工与大股东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鲁北集团)及其

他关联方共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265笔，其中借方发生额 1,106,418,656.36元，贷

方发生额 l,073,953,089.96元，期末借方余额 7,649,506.74元。对于上述往来款项，

鲁北化工未按规定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也未在 2007年中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鲁北化工合成氨资产停产事项信息披露虚假 

2006年 5月 24日，鲁北化工以其拥有的重油裂解资产与鲁北集团拥有的合成氨资

产进行置换。合成氨资产自置换进入鲁北化工后一直停工，未投入使用。在 2007年年

度报告中，鲁北化工未披露合成氨资产停产事项。 

(三)短期借款余款未如实披露 

1、鲁北化工 2007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短期借款余额

为 23,600 万元。经查，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鲁北化工短期借款余额实为 3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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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鲁北化工 2007年中期报告披露，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短期借款余额为 24,500

万元。经查，截至 2007年 6月 30 日，鲁北化工短期借款余额实为 35,000万元。 

3、鲁北化工 2007年年度报告披露，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14,900万元。经查，鲁

北化工 2007年底短期借款余额实为 18,400万元。 

二）、2008年定期报告、临时报告信息披露违法 

(一)重大关联交易未予及时披露 

2008 年度，鲁北化工与鲁北集团及其他关联方共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300 笔，

其中借方发生额 l,094,695,902.43 元，贷方发生额 826,388,779.65 元，期末借方余

额 275,956,629.52元。对于上述往来款项，鲁北化工未按规定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也未在 2008年中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未及时披露热电厂发电机组关停事项 

2008年 10月 4日，鲁北集团决定关停鲁北化工热电厂 5台 9.8万千瓦发电机组，

但鲁北化工未按规定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二、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三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一）、责令鲁北化工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40万元罚款； 

二）、对时任鲁北化工董事长的冯久田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三）、对时任鲁北化工总经理的袁金亮、时任鲁北化工财务总监兼董事的吴玉瑞

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万元罚款； 

四）、对时任鲁北化工董事会秘书的田玉新给予警告，并处以 5万元罚款； 

五）、对时任鲁北化工财务部门负责人的刘金亭、时任鲁北化工董事的冯怡深、

时任鲁北化工副董事长的刘希岗、时任鲁北化工副总经理的冯立田、翟洪轩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 4万元罚款； 

六）、对时任鲁北化工监事的吴宗文、时任鲁北化工职工监事的佘洪华、时任鲁

北化工独立董事的李德周、范本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万元罚款。 

另，根据上述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

二百三十三条以及《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 



 3 

一）、认定时任鲁北化工董事长的冯久田为证券市场禁入者，自中国证监会宣布

决定之起，10年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二）、认定时任鲁北化工总经理的袁金亮、时任鲁北化工财务总监兼董事的吴玉

瑞为证券市场禁入者，自中国证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5年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三）、认定时任鲁北化工董事会秘书的田玉新为证券市场禁入者，自中国证监会

宣布决定之日起，3年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不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进一

步完善决策程序，规范公司及自身行为，加强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杜绝此类行为再

次发生。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